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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关店迎暗访”
再证“创卫”之惑
□汪昌莲

世SHI XIANG ZA TAN
相杂谈

7月2日网曝“国家卫生城市暗访组

从1 日起对济南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

作进行暗访，重点察看市容环境卫生、食

品安全、公共场所卫生等方面，众多餐馆

接到通知，暗访组在济南期间必须关门

暂停营业”。记者 2 日从国家爱卫办了

解到，目前国家爱卫办正在对相关情况

进行核实。（7月3日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计划经济时代衍生的“创建国家卫

生城市”，一直沿袭至今，目前为止已有

100多个城市获此称号。然而，在市场经

济条件下，一些城市为获此殊荣，不惜弄

虚作假，劳民伤财。比如，济南“关店迎

暗访”，便是一种赤裸裸的造假行为。对

此，当地称关店是因为无证经营，可以说

是越描越黑。既然是无证经营，为何不

尽早进行停业整治？既然有数百家餐馆

无证经营，由此造成的卫生环境有多差

可想而知，其还有何资格“创卫”？

宁可“关店迎暗访”，也不肯对影响

环境和居民生活的无证餐馆进行治理，

济南市这种“重形式、轻民生”的创卫方

式，在许多地方比较普遍。殊不知，卫生

城市是一个城市的面貌，而不是一个城

市的名称，市容卫生、精神卫生这些东西

不是创建出来的，而是人们自身素质提

高的客观表现。卫生城市是一座城市经

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准下的产物，而不是

地方领导作秀、显政绩的面子工程。济

南市企望“关店迎暗访”就跑步进入了卫

生城市，最终的结果，就好比一个蓬头垢

面的人戴上了一个华丽的假面具，不过

徒有其表而已。

□何勇海

微WEI SHENG YIN
声音

“规划之神”为何神？

近日万庆良落马，广东一规

划师在微博上批评“出事官员”：

“不尊重科学，不知道常识。山顶

开大湖，山地建百米大道。”并引

新加坡规划之父说法“在广州遇

到了规划之神”。应该说，当下中

国，这种想象力奇绝的官员并非

孤例，而令人目眩的大手笔背后，

必有脱缰的权力。@新京报评论

别把“在校生育可报销”想歪了

在校生育可报销的报道进

入公众视野后，无法避免“伤风

败俗”、“荒废学业”的质疑，很多

人对女大学生在校期间怀孕生

育这一行为，向来抱有成见和歧

视，戴着“有色眼镜”站在道德制

高点加以指责，这未尝不是种无

意识的伤害。既符合法规，就无

可厚非。@央视网新闻

XING BAO SHI PING
报时评

新华社记者在北京、河北、江苏等地采访了解到，在各地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

程中，由于财政预算管理上的弊端及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，资金管理问题突出，违规、垄

断、暗箱操作、逆向选择等现象多发，一些公共服务项目回扣高达40%，政府购买公共服

务恐将成寻租与腐败的新灾区。（7月3日《经济参考报》）
由于权力寻租的惯性使然，也由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尚处摸索阶段，存在制度空

白，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旗号，大举进行利益分赃。比如给公共

服务随意定价，给外界一种“人傻钱多”之感，从公共服务项目运作者那里得到高达40%

的回扣，就不难理解了。政府如此购买公共服务，背后是变相的利益勾结，反而比亲自提

供公共服务要耗费更多财政资金。

一些政府部门在购买公共服务时，甚至大搞“暗箱操作”，变相阻挠改革。比如将公

共服务项目发包给下属企事业单位、“官办”社会组织，美其名曰“购买公共服务”，实则

“换汤不换药”，“养人”又“养事”，运作公共服务的单位或组织，仍是主管部门的“提款

机”或“招待所”。如此购买公共服务，“卖”得不清不楚，“买”得不干不净，颇有借助行政

部门的强势地位和资源优势，依靠购买公共服务之风赚钱之嫌。

要防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成为“腐败新灾区”，需要为之打一针“阳光防腐剂”，填

补其制度空白。正如专家们所说，哪些服务可以向社会购买，购买资金来源如何确立，

购买流程如何规范地公开，如何有效监督等，都需要制度来规范，都需要制定阳光操作

规程，都需要保障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知情权、选择权与评价权。否则，政府购买公共

服务就会变成“无头苍蝇”，政府即使购买了公共服务，公共财政未必会少花，社会净福

利未必会增加。

非FEI CHANG DAO
常道

“依法行政了这么多年，只是，单从行政合法性来看，公考或者高考，地方有什么资
格如此随意加分？”

——支持征地家庭的孩子高考能降20分录取，这种土政策在福建闽侯县上街镇实行了

12年。对此，时评人邓海建认为，加分或降分录取政策，除了清理，恐怕更该雷霆问责了。

“关于事业单位的相关改革与立法应尽量保持一致，即使法律法规是改革的基础，
有必要先行一步，但改革不应该落得太远。”

——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一出，就出现了诸多“误读”。《中国青年报》评论指

出，不能全怪社会误读《条例》，而是要反思相关改革的效率。


